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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CERE VIEW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A EVERBRIGHT TECHNOLOGY LIMITED
信景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6）

聯合公佈

寄發有關

代表
信景國際有限公司

提出強制性有條件現金收購建議以收購
中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
之全部已發行股份

（信景國際有限公司及
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已經擁有或同意將會收購的該等股份除外）

的收購建議文件

委任董事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信景國際有限公司之財務顧問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向股東寄發收購建議文件。

寄發收購建議文件後，韓先生、石濤先生及林代文先生將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而馮子
華先生及鄺俊偉博士將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生效。

本公司已委任吳玉欽証券（香港）有限公司為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董事
委員會提供意見。



– 2 –

茲提述收購人與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首份聯合公佈」）及二零零四年三
月二十五日發表的聯合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首份聯合公佈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寄發收購建議文件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向股東寄發收購建議文件（「收購建議文件」），當中
載有華富嘉洛證券融資有限公司函件（內載收購建議的資料），並附奉接納及過戶表格。

根據收購守則，本公司將於寄發收購建議文件十四天內或執行董事可能同意的該等較
後日期，向股東寄發被收購公司董事會發出的通函（「被收購人文件」）。被收購人文件
載有（當中包括）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收購建議提供的意見函件，以及獲委任向獨立董事
委員會提供意見的獨立財務顧問所發出的意見函件。股東務請在接獲被收購人文件，
以及省覽有關內容後，方決定接納收購建議與否。

委任董事

寄發收購建議文件後，韓先生、石濤先生及林代文先生將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而馮子華
先生及鄺俊偉博士將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生效。

建議委任的執行董事的詳細資料如下：

韓國龍先生

韓先生，49歲，是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冠城大通」）的董事長，冠城大通的股份乃
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冠城大通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冠城大通集團」）在中國
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漆包線、高低壓架空線和無氧銅杆以及物業發展等業務。韓先生
於中國商界累積豐富經驗，是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委員、吉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
常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海淀
區委員會常委，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福州市委員會委員。

石濤先生

石先生，40歲，持有清華大學工程學士學位，以及工程碩士學位。石先生於中國商界累
積多年經驗。

林代文先生

林先生，46歲，在中國物業發展方面累積多年經驗，曾任浙江華順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總經理。此外，林先生獲委任為杭江元華商城建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總經理。林先生
是韓先生的妻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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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委任的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詳細資料如下：

馮子華先生

馮先生，47歲，執業會計師及一間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的董事。馮先生擁有多年香港核數、
稅務及公司秘書經驗，於二零零零年取得香港理工大學專業會計碩士學位。彼為香港
會計師公會、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稅務學會及華人會計師及核數師公會之會員。

鄺俊偉博士

鄺博士，39歲，國際專業管理學會資深會員、香港市務學會會員及香港物流協會會員。
鄺博士於一九八七年在英國諾定咸大學取得哲學榮譽文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一年在
美國 Newport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鄺博士亦為香港市務學會認許市務師。

收購人為一家由韓先生、林淑英女士（韓先生的妻子）及薛天順先生分別擁有 50%、 20%
及 30%的公司。收購人擁有 625,393,525股股份，約佔本公司於發表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本
的40.48%。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建議委任的董事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
或控權股東概無關連，而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涵義，彼等各自於該等股份中並無
擁有任何權益。

本公司將與各建議委任的董事分別訂立服務合約。其他詳情將於適當時以公佈作出披
露。就建議委任董事的委任事宜而言，並無其他重大事項須股東垂注。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董事會茲宣佈本公司已委任吳玉欽証券（香港）有限公司為獨立財務顧問，就收購建議
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預期時間表

收購建議的預期時間表列示如下：
二零零四年

寄發收購建議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月八日（星期四）

收購建議開始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月八日（星期四）

被收購人文件寄發限期（附註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收購建議首個截止日期（「首個截止日期」）（附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六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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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收購建議之最後時間及日期（附註 3及 5）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在香港報章就首個截止日期之收購建議結果刊發公佈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七日（星期五）

就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時正
或以前接獲之有效接納書寄發
根據收購建議應付金額支票之
最後日期（倘收購建議已成為
無條件）（假設收購建議於
二零零四年五月六日（星期四）
宣佈成為無條件）（附註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十五日（星期六）

於收購建議最後截止日期前之最後
接納時間及日期（假設收購建議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六日（星期四）
宣佈成為無條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收購建議之最後截止日期（假設
收購建議於二零零四年五月
六日（星期四）宣佈成為
無條件）（附註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月二十日（星期四）

收購建議可宣佈成為無條件之
最後日期（附註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月七日（星期一）

* 本公佈所指之所有時間均指香港時間。

附註：

1. 倘本公司未能於收購建議文件寄發後十四天（即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寄
發被收購人文件，則須取得執行董事的批准，執行董事僅會在收購人同意按延遲寄
發被收購人文件的營業日數目，相應延遲首個截止日期的情況下，方會作出批准。

2. 收購人保留權利將收購建議延長至其可能決定，並符合收購守則的該等日期。

3. 收購建議須待收購人在收取有關的接納股份，連同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在收
購建議開始前或期間已擁有的股份計算，導致收購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本公
司投票權逾 50%，方可作實。除收購建議已於早前成為或宣佈成為無條件、已修改
或已延長，接納收購建議的最後時間為二零零四年五月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4. 根據收購建議交付股份的款項，將於 (i)股份過戶處接獲接納收購建議股東之必要
文件日期及 (ii)收購建議成為或宣佈成為無條件之日兩者中較後者起計十日內，以
普通郵遞方式寄給股東，郵誤風險由彼等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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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收購守則，倘若收購建議宣佈成為無條件，則收購建議將於其後不少於十四天
內仍然可供接納。收購人將於收購建議成為無條件時發表公佈。

6. 根據收購守則，除取得執行董事同意外，收購建議不得於收購建議文件寄發日期起
計第六十天午夜屆滿後，就接納成為或宣佈成為無條件。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明權先生、王少蘭先生及臧秋濤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麥高祺先生及楊正清先生。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信景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韓國龍 王少蘭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

收購人的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有關本集團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所載的意見（本集團所發表的意見除

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

內容有所誤導。

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有關收購人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所載的意見（收購人所發表的意見除外）乃經

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有所

誤導。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